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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文件
沙政规〔2023〕1号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促进沙县小吃餐饮连锁企业

总部回归沙县的七条措施（修订）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促进沙县小吃餐饮连锁企业总部回归沙县的七条措施》

（修订）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

2023年 6月 1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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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沙县小吃供应链及餐饮连锁
企业总部回归沙县的七条措施

一、扶持对象

本措施适用于沙县小吃产业域外回归且注册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的生产、商贸、服务业企业。

二、政策措施

凡当年回归、当年入统且与沙县区小吃文旅集团建立合作

关系的小吃食品供应链及餐饮连锁企业（以下简称：回归企业），

给予五年扶持期。

㈠给予回归企业免费提供为期五年面积 50 平方米（水电、

物业除外）的办公场地。

㈡给予回归企业在沙县小吃同业公会中的团体会员资格，

并给予五年免费交团体会员费，使用沙县小吃注册商标的资格。

㈢给予回归生产型企业（含小吃配套企业）为期五年新品

研发补助。即企业年度研发经费支出额占年营业收入 3%以上

的，第 1-3 年按年度研发经费支出额的 50%给予补助，第 4、5

年不超过该企业当年营业收入的 1%给予补助，每年结算一次。

㈣回归食品供应链企业当年新注册所属区域配送纳入集团

总部供应链系统，已有供应链系统的将其数据导入集团总部的

供应链系统，实现数据归集。

1.对新注册纳统的食品供应链及餐饮企业和限下转限上食

品供应链及餐饮企业，一次性分别给予每家 5 万元、3 万元配

套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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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新列统食品供应链及餐饮企业，按其贡献以当年度营

业收入的 1%以内奖励给企业。

3.支持鼓励企业做大规模，针对已列统的食品供应链企业，

以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为基数，按其实际贡献予以增量部分的 2%

奖励给企业。

4.为减轻回归食品供应链企业数据化运维及实现上规列统

的管理成本，一次性给予企业 10 万元奖励（奖励兑现分三年度

落实，当年兑现 40%，次年兑现 30%，第三年兑现 30%。）

㈤回归小吃生产型企业（含小吃配套企业，餐饮连锁企业）

实现主板上市的，一次性给予 500 万元奖励；实现北交所、科

创板、创业板上市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300 万元奖励，实现新

三板上市的给予 100 万元奖励。

㈥强化回归餐饮连锁企业人才建设，将回归餐饮连锁企业

的员工培训纳入职业技能培训补助范围。在本辖区正常缴纳社

保，且组织职工开展岗前培训、岗位技能提升培训（互联网+）、

企业直补培训等培训活动的企业，对取得结业证书、职业资格

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，按证书类型

和等级给予一定标准的职业培训补贴。

㈦给予回归餐饮连锁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荣誉市民待遇，对

入驻沙县区设立的小吃研发中心、合作开展小吃研发的科研院

校相关人员同等享受我区人才引进优惠政策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㈠为培育发展小吃食品供应链企业做强做大，本扶持项目

列入沙县小吃产业发展基金管理使用范围。当年度涉及奖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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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由企业所挂包城市的乡镇（街道）负责申报，区小吃管委会

牵头，并会同有关部门审核认定；可叠加享受上级奖励政策，

但与我区其他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属于同类型的，按“就高不就

低”原则只享受一次，不得重复享受；如遇上级政策调整的，按

照上级规定执行或及时修订。

㈡上规列统企业入库后需正常经营且连续报表一年以上，

每年营业额不得低于上一年度，否则取消奖励资格且有权追回

奖励金。

㈢三年内已享受入统入库奖励政策的企业，因更名、退库

等原因更新入库的，不再给予重复享受奖励政策。

㈣以上奖励均不超出该企业所作出的贡献。

享受本意见扶持资金的企业，如采取弄虚作假等不诚信手

段骗取扶持资金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当年申报扶持资格或者追

回已兑现奖励，属于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588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所列违法行为的，依照相关规定予

以处理，依法依规记入信用档案，并依据联合惩戒有关规定限

制申请政府补贴资金。
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限五年（2023 年 1 月 1

日-2027 年 12 月 31 日），具体解释工作由区小吃管委会负责，

此前相关政策与上述政策不一致的，按本文件规定执行。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6月13日印发


